
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操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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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分管领导、管委会主任审批

申请单位填写发展资金《申请

表》、《拨款单》附相关附件

建立专项发展资金项目库（经发处）

编制专项发展资金总体规划（经发处）

编制专项发展资金年度用款计划

（经发处）

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

区内单位（部门）、机关各处室上报专项发展资金项目计划、每年第三季度上报年度用款需求

市 财 政 局

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项

目

500 万元以下项目

管委会审核

（经发处）

项目单位编制预可研

组织专家评审（经发处）

编制专项发展资金年度预算

（计财处）

资金拨付（计财处）

报管委会相关业务处室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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